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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为深入扎实推进“七五”普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联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撰出版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品书库（六大系列）”，即《全国“七五”

普法系列教材（以案释法版，25册）》《青少年法治教育系列教

材（法治实践版，30册）》《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理论与

实务丛书（30册）》《“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丛书（以

案释法版，80册）》《“七五”普法书架——以案释法系列丛

书（60册）》和《“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宣传册（漫

画故事版，100册）》。

其中，实行“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是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贯彻实施“七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新一轮

全国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举措。这一重要举措的切实实

施，有利于充分发挥执法部门、行业主管的职能优势和主导

作用，扩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覆盖面，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

针对性、专业性，促进执法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有利于

各部门、各行业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

作格局的形成。

为了配合各地做好“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工作，

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宣传册

（漫画故事版，100册）》。该丛书选取各行业执法或主管所涉



及的法律法规的主要条文，以漫画故事的形式展开，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对于增强行政管理对

象和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本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支持。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

深入推进行业普法起到应有作用，更好地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良好氛围。                                                                      

        本书编委会

       2016年10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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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在担任某市广电局

局长、党组书记，兼任有线

网络公司及广电传输公司董

事长期间，在有线网络公司

增资扩股过程中，明知该市

三家公司均不具备投资资格

和实力，无视事实，超越职

权擅自决定成立融资小组，

并将不具备实力的三家公司

作为融资对象，强行通过股

东会决议，使三家公司通过

银行贷款享有了有线网络公

一、机关主体法律规定

司49％的股权，致使有线网

络公司近千万的国有资产受

损 ；另外，张某还滥用职权

违法同意给该市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再次给广电传输

公司造成上千万元的直接经

济损失。同时，张某在任期

间，为达到偷税目的，指使

公司会计采用在账簿上虚列

工资、差旅费、食宿费等支

出手段，将现金套出，存入

私人存折等共计偷税额三千

漫画故事 1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呜呜 … 我
不 是 很 懂 法，
并不知道事后
收人家钱是犯
罪行为！

知道自己犯多大罪
吗？几千万的钱被你一
甩手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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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法 条 链 接

贪官出事之后，总是以自己“不懂法”作为借口，

屈指算来张某不是第一个。某省原省委书记刘某“忏悔”

受贿被抓时，也是声泪俱下地说 ：“作为省委书记，自

以为什么都懂。但是，通过这次法庭审理才发现，自己

其实是个法盲。”刘某这么避重就轻地说了，搞政法的

某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李某也说 ：“我不是很懂法，并

不知道事后收人家钱是犯罪行为。”据报道，中组部干

部监督局在分析违法犯罪的许多原领导干部的反省材料

时发现，其中81.4% 的人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

然而不懂法绝不是定罪量刑时的从轻或减轻情节，这样

说来，普法有多重要。当然，贪官辩称自己不懂法，未

必都是实情，真正的原因不是他们不懂法律，而是他们

不懂得尊重法律。在这些蛀虫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字 ：

权！有了这样一种“权比法大”的心理，受贿时“目中

无法”“心中无法”也就成了他们狡辩的借口。

案
例
点
睛

多万元。庭审中，昔日的局

长当庭痛哭不已，哽咽着说：

“我没有学好法律，当时没有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贿，

但是现在我已经认识到了自

己是在犯罪。作为一名犯罪

嫌疑人，我应该认罪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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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

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

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

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孔某是某县原二轻局审

计监察室副主任，2007年病

了，休假一年。在2007年度

考核中，孔某被考核评定为

不称职等次，单位没有将这

一考核结果通知孔某。直到

2010年，孔某发现自己的工

资没能正常晋档，经询问人

事局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孔

某直接向县人事局仲裁办提

漫画故事 2

没被告知的考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你考核不
称职，不能晋
升工资。

为什么人家
的 工 资 都 涨 了，
我的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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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诉。仲裁办受理该案后，

即责成二轻局原负责人召集

2007年度考核小组成员及部

分参与评议的群众代表组成

临时述辩小组。该小组称，

2007年度，部分群众反映孔

某在外做生意，影响极坏，

加之该同志在2006年度表现

很差。所以经考核小组讨论，

评定为不称职。考核结束后，

怕影响孔某治疗，故没有通

知其考核结果。

本案中，二轻局将孔某列入2007年度的考核对

象，违反了“因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国家公务员，

不进行考核”的规定 ；不通知本人，剥夺了被考核

人的申诉权 ；将2006年的工作表现作为2007年的考

核依据，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仲裁办作出

裁决 ：撤销二轻局的决定 ；孔某不参加2007年度的

考核 ；对现已经分流的原负责考核的相关人员作通

报批评的处理。

案
例
点
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三十三条　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

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三十六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

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法 条 链 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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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

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人事部关于实施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关于几类人员的考核问题第五项规定 ：因病、事假

累计超过半年的国家公务员，不进行考核。

张某用自行车驮着两筐

白菜到农贸市场周边叫卖。

工商管理员王某以张某未在

指定摊位出售为由，将张某

的秤杆和秤砣拿走。张某追

到工商管理局市场办公室索

要秤杆和秤砣，与王某发生

争执，并与王某及其同事厮

打起来。张某全身多处受伤，

事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共花

去医药费千余元。张某出院

后，要求工商管理局赔偿损

失。县工商管理局审查后认

漫画故事 3

工商执法不能打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

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诉讼。

你再嚷嚷！在路边摆
摊还有理了。就知道你们
这些人欺软怕硬，不给你
点颜色看看，都不长记性。

你们凭
什么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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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提起的下列诉讼 ：

……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

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

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

法 条 链 接

本案中，王某属于市场管理人员，其对张某的处罚

行为显然是行使职权的公务行为，而王某等人与张某的

厮打，也是因为处罚行为而起。因而王某等人对张某造

成伤害也应认定为公务行为，工商管理局应对此承担赔

偿责任。县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该案属于行政赔偿案件，

判决工商管理局向张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补贴费共计

3500元。

案
例
点
睛

为，王某和其他几位肇事者

的伤害行为与工商管理局无

关，属个人行为，对张某的

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张某不

服，遂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行政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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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日，某县煤

矿工人和当地村民发生了群

体性械斗，此事被当地称为

“7·17事件”。事件根源是矿

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

决的“民告官”案。这起矿权

纠纷案，经市中院判决、省高

院裁定，一直得不到执行，致

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

个人名下。面对生效判决，该

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多方协调

会，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否定了

法院生效的判决。纠纷最终导

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引起

械斗事件。

漫画故事 4

“协调会”怎能否定法院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昨儿，矿上工人跟村民打起来
了，这事影响很坏。法院判决是下来
了，可一直也没有执行，成了一纸空
文。要不大家坐一起，咱们协调一下，
先不管什么判决不判决，咱们商量着
解决，别伤了和气。

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

……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

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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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

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除外。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

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

自然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条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法 条 链 接

本案的发生源于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行政干预司

法。法院生效裁判具有权威性和拘束力，即使法院判决

错误，也应通过走法律程序来纠正。该省国土资源厅作

为本该依法行政的国家机关，竟然通过召开“协调会”

的方式来否定法院判决，显属严重违法。本案值得关注

的还有，这场群体性械斗是由矿权纠纷引起，而矿权所

有权归属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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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2日凌晨，公

安分局民警在处理一起纠纷案

件时，发现人大代表张某涉嫌

酒后驾车。经司法鉴定中心检

验和鉴定，张某的血液中乙醇

浓度为1.25mg/mL，达到了醉

酒状态。经过侦查，警方认

定张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公

安分局决定对张某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由于张某有县人

大代表的身份，8月14日，公

安分局向该县人大常委会发

去关于提请批准对涉嫌危险

驾驶罪的县人大代表张某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函。

11月27日，该县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再次提请议

案，许可公安分局对张某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从

当日起暂时停止其执行代表

职务。

漫画故事 5

酒驾风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二、宪法相关规定

你已经涉嫌触犯
危险驾驶罪，我们要刑
事拘留你！

我 是 人 大 代 表，
我的人身自由受法律
特殊保护，你们不能
随随便便对我采取任
何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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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

第一百三十二条　担任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犯罪嫌疑人因现行犯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

向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

告 ；因为其他情形需要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报请该

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检察院拘留担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

嫌疑人，直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

报告或者报请许可。

拘留担任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

当立即层报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同级的人民检察

院报告或者报请许可。

法 条 链 接

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

究。”在我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

法律的特权。从人大代表履职需要出发，我国相关法律

赋予人大代表以特别的人身保障权，但法律保护的是人

大代表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违法行为。人大代表身份不能

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护身符”，本案的侦办体现出宪

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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